质疑答复书

一、质疑人情况及项目名称
质疑人：广西畅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地址：
[bookmark: _GoBack]法定代表人：梁明亮
质疑项目名称：2024年市直教育系统物业服务
质疑项目编号：BHZC2024-G3-000011-CGZX
采购人：北海市教育局
采购代理机构：北海市政府采购中心
二、质疑答复
我中心于2024年6月6日收到关于北海市教育局2024年市直教育系统物业服务项目（项目编号：BHZC2024-G3-000011-CGZX）的《质疑函》。收到《质疑函》后我中心将《质疑函》转达采购单位，现根据采购单位回复意见，对《质疑函》中所提事项答复如下：
质疑事项1：招标文件第四章《评分办法及评分标准》“二、3.（4）电工：具备2年以上相关的工作经验，得1分。需持证上岗，水电工有排水工程师职称的或暖通工程师职称的，得2分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总计3分。”认为该评分标准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排他性，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了潜在的供应商。
答：经采购人研究，该质疑事项予以支持，计划结合实际需求进行优化调整，修改内容详见更正公告。
如质疑人对本质疑答复不满意，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北海市财政局投诉。感谢质疑人对政府采购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
北海市政府采购中心
2024年6月7日
